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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致力於與供應商夥伴合作，確保提

供高品質且符合需求之產品與服務。透過推動永續採購，建立責任的供

應鏈，攜手實現低碳轉型與長期穩健發展。

1. 應確保供應商在品質、成本、交期、服務品質、環境安全衛生及生

產等面向達到一致性，並與供應商共同維護人權、勞工的合理工時、

合理薪資及包容性，支持環境保護及資源循環，以善盡社會責任，

推動供應鏈的永續發展。

2. 供應商應依規定進行資格審查，並留存相關紀錄。如為委外代工廠

商，應針對廠商信用、資本、技術、製程、品質、產能、配合度等

制定詳細審查標準。

3. 執行供應商基本資料建檔應依規定檢附必要文件，據以建檔並經適

當層級人員核准。

4. 落實供應商調查及評鑑，依規定程序、頻率或時程執行，並經適當

層級人員核准，以確保供應鏈運作符合本公司要求。評鑑優良之供

應商將公開表揚並評估列為優先合作對象，評鑑列入改善輔導而未

能於期限內完成改善之供應商將終止合作。

5. 確保礦源、料源及貨源的合法性，絕對禁止與使用來源不明、不具

合法執照之供應商合作。嚴格管理避免採購衝突礦產，確保其來源

不涉及武裝衝突、非法採礦或人權侵害。

6. 支持綠色採購，優先採購具有政府認證之環保標章的綠色產品，降

低環境之污染及節省資源之消耗，促進廢棄物之減量及回收再利用。

7. 本公司採購相關人員(包含但不限承辦或監辦採購人員等)應遵守利

益迴避相關規範。

8. 優先選用在地供應商，並積極採購自中小型供應商、女性為所有權

人的供應商，以及弱勢群體、邊緣群體或少數社會群體，所擁有或

擔任員工的供應商，以促進經濟包容性。

9. 確保供應商遵循資通訊安全及隱私權相關法規，依本公司《個人資

料保護及管理政策》，避免未授權存取、洩露或破壞。



10. 遵循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在地法規，依本公司《生物多樣性政

策》，關注供應商在生物多樣性上的環境衝擊管理， 並與其討論及

分享相關資訊，促進環境友善。

11. 實施企業永續盡職調查，針對潛在高風險供應商進行盡職調查，並

制定改善計畫與定期追蹤，以降低營運、法規及聲譽風險。 


